【附件一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號：  　　 　(由主辦單位填寫)
2014第三屆星雲教育獎　終身教育典範獎推薦表
	被 推 薦 人 相 關 資 料

	姓名
	
	性別
	
	身分證字號
	
	2吋照片

	生日
	民國年月日
	服務年資
	年 個月
	

	現職
單位
	
	

	職稱
	
	□已退休 　□未退休
	

	聯絡
電話
	
	手機
	
	

	E-mail
	
	

	戶籍
地址
	(郵區　　　)

	通訊地址
	(郵區　　　)

	學歷
	(依近期時序列三項學歷)


	經歷
	(依時序填寫，包含獲頒獎項)


	推
薦
原
因
	(段落式抒寫感人之情事或良善之影響力。請自行增加頁面)


	推薦人
姓　　名(親筆簽名)：
  聯絡電話：
  E-mail：

	  服務單位：
	職稱：

	2014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
【附件二】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號：    　　(由主辦單位填寫)
2014第三屆星雲教育獎　典範教師獎推薦表
	被推薦人相關資料

	報名組別（請勾選）：

	□幼兒園組
	□國小組
	□國中組
	□高中職組

	□特殊教育(特教學校或高中職以下學校特教班)
	□大專校院組

	姓名
	
	性別
	
	身分證字號
	
	2吋照片

	生日
	民國年月日
	服務年資
	年 個月
	

	現職
單位
	
	職稱：
	

	聯絡
電話
	
	手機
	
	

	E-mail
	
	

	通訊
地址
	(郵區　　　)

	任教
科目
	

	學歷
	(依近期時序列三項學歷)


	經歷
	(依時序填具最近三年內之資歷與獲頒獎項)


	推
薦
原
因
	(段落式抒寫感人之情事或良善之影響力。請自行增加頁面)


	推薦人 
姓　　名(親筆簽名)：
  聯絡電話：
  E-mail：

	  服務單位：
	職稱：

	2014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
【附件三】
星雲教育獎典範傳承作業要點
一、目的
　　為使教育經驗得以傳承，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（以下簡稱主辦單位）得邀請獲獎者出席相關之講座、座談等活動，或由學校機關團體向主辦單位提出邀約申請。
二、主辦單位辦理之作業
　（一）主辦單位辦理講座、座談等活動，得邀請獲獎人出席分享經驗與傳承。
  （二）由主辦單位函文獲獎人學校准予公假出席，並支應代課鐘點費（依實際節數核計）、演講出席費、交通費（實報實銷）等費用。短程交通接送、住宿膳食等，亦由主辦單位安排。
三、外部邀請之作業
（一）有意邀請獲獎人出席分享講座或座談之機關、團體、學校，請於活動前15日提出申請（請填寫表一：星雲教育獎經驗分享申請表），其活動須符合本獎項弘揚師道典範之宗旨。
（二）經確定安排獲獎人出席分享活動後，由主辦單位函文獲獎人學校准予公假出席。
（三）活動結束後一周內，邀請單位須回傳「活動照片5張」（註明活動單位、名稱、日期等）及「表二：星雲教育獎典範傳承與分享回饋單」予主辦單位存檔。
（四）獲獎人受邀出席活動，由主辦單位支應代課鐘點費（依實際節數核計）、交通費（實報實銷）等費用，餘如演講費、短程交通接送、住宿膳食等由邀請單位自行負擔。
四、聯絡方式
　　「星雲教育獎工作小組」
    聯絡電話：(02)2762-9118

　　E-Mail：purelandshw02@gmail.com
地    址：11087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327號10樓
　　網　　址：www.vmhytrust.org.tw（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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